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现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1年第六次会议审核通过，拟聘任干亚平同志为公司

总会计师。 

根据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公司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已向独立董事提交了上述候选人的资料。本次董事会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规定。经审

阅被聘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履历及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其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资格和能力。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

何处罚和惩戒。 

我们同意聘任干亚平同志为公司总会计师。 

二、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集公司”）因轨

道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智能远控项目、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购置项目与南京

港机重工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机重工”）形成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通

过公开招标方式形成。 

根据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就公司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由公开招标形成，招标程序公开透明，交易价格公平公允，招

标结果公正，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

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独立意见 

龙集公司轨道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智能远控项目、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

购置项目符合龙集公司发展需求，有利于提高作业效率，项目有其必要性和合理

性，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该项交易因公开招标产生，交易价格符合公平、

公开、公允的市场交易定价原则，招标程序公开透明，定价公允合理，符合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议案表决过程中

依法进行了回避。我们同意本次《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关于公司港区油气回收综合治理项目投资的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就公司港区油气回收综合治理项

目投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战略的需要，为提升公司生产经营及经济效益，确保公司

生产经营符合国家环保有关政策方针要求，提高安全生产能力，公司拟采用自有

资金、银行贷款及其他资本市场融资手段等方式筹措资金，实施港区油气回收综

合治理项目投资。治理项目完成后将使含油尾气得到有效回收，降低对大气的污

染，有利于公司所在地区环境卫生的改善，满足国家环保法规相关要求，缓解公

司生产经营上的环保压力，给生产经营创造有利条件及一定的社会效益。该项投

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港区油气回收综合治理项目投资，该项投资总

额预算约 1,270 万元。  

 

 

 

 

 

 

 



 

（本页无正文，为《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

签章页） 

 

 

 

 

 

独立董事签名： 

                                                          

徐志坚                  马野青                耿成轩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7 日 

 


